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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

 

    本文概括介绍了清代适用于青海藏区的法规条例，其中包括清政府针对青海蒙藏地区的特殊情况制

定的《理藩院则例》、《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》、《禁约青海十二事》、《西宁青海番夷条例》、《青

海蒙古番子各事宜八条》。《青海番子事宜八条》、《青海蒙古番子事宜六条》和经清政府认可实施的

青海藏区各部落习惯法。阐述了清代青海藏区法律是诸说合体的混合性法律，行政、司法机关权限不

分；按等级适用法律；保留了氏族社会血亲复仇、会盟等习惯；宗教的影响广泛；是清代中央对青海藏

区的立法和部落习惯法的协调统一体等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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